
江苏海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海智医疗器械及消毒产品科研生产批发经营基地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7]682 号)》及《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江

苏海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组长单位），组织江苏华

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并邀请专家三人组成验收

工作组。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对“江苏海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海智医疗

器械及消毒产品科研生产批发经营基地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验收工作组严格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

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9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该项目的环

评报告及批复意见，对项目进行了查验，查阅了相关资料，审查了《江

苏海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海智医疗器械及消毒产品科研生产批发经营

基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经过认真讨论评议提出

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海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租赁南京新明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位于

南京市江北新区科创大道 9 号 B2 栋的空置厂房，建设“海智医疗器械

及消毒产品科研生产批发经营基地建设项目”，项目产能为冷敷贴/修护

敷料贴 1000 万片、医用冷敷凝胶/修护凝胶 20 万支、口腔溃疡含漱液 5

万瓶、口腔抑菌含漱液 10万瓶、清洁抑菌漱口液 10万瓶、液体创口贴

50万瓶、液体伤口敷料 100 万瓶、伤口护理软膏 10 万支、龟头保护套














